






城东办事处发〔2025〕3号

黔江区人民政府城东街道办事处
关于切实做好2025年春季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
从1月1日起街道已进入了春季森林防火期（以下简称春防期）。由于春季气温回升快，植物返青慢，林区可燃物干燥遇火极易燃烧蔓延，且春耕农事用火、春节和清明民俗用火、燃放烟花爆竹等点多面广，火源管控难度大，是森林火灾的高发时段。为切实做好2025年春防期森林防火工作，确保我街道森林资源安全和平安稳定，根据黔江区林业局《关于做好2025年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的通知》（黔江林业发〔2025〕1号）通知要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认清严峻形势，进一步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随着传统佳节临近，返乡过节和进入林区旅游的人员增多，各社区农事用火、祭祀用火、生产生活用火已明显增多，野外火源管控难度加大。同时街道林地干燥，林下可烧物载量增大，发生火情风险较高，极易引发森林火灾，森林防灭火形势十分严峻。
各社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始终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化居安思危，牢固树立忧患意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劲情绪和侥幸心理，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方针，严格按照“严防、早知、快处”要求，全力做好本辖区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有效化解火灾风险，确保全街道的安全稳定。
二、强化宣传教育，动员全民参与森林防火
各社区要抓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第一道防线，结合社区森林火灾发生规律，根据不同居民的用火习惯，借助群众会、微信群、手机短信、喇叭等宣传手段，针对性地做好春防期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尤其要加强对进山旅游人员、返乡过节人员和农村留守老人、小孩等特殊群体开展广泛深入的森林防火法规宣传教育，通过组织开展“五进活动”“敲门行动”“千户千人义务宣传队”等方式，确保森林防火政策宣传“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全面构筑全民森林防灭火思想防线。同时选择能力强、有责任心的人员担任“十户联防”组长，组织宣传教育、劝阻违规用火、协助开展早期处理。运用村规民约、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以及举报奖励制度等对表现突出的联防体及成员进行奖励，进一步做实“十户联防”机制。
三、全面压实责任，强化火源管控
要从源头管控、隐患排查和早期处置抓住防范森林草原火灾第二道责任防线。春防期间要紧紧围绕祭祀扫墓和农事用火等生产性用火，加强源头治理管控。各社区务必做到：一是以“林长制”压实各级行政责任人防灭火责任，切实解决“上热下冷”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压紧压实护林员、守卡员和网格员责任。督促履行巡山守卡、排查整治隐患、劝阻违规用火和执行涉林火情“135”早期处理工作机制等职责，报警信息务必及时到现场核实处置，并必须拍照上报，对于不积极履职的护林员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做到山有人看、林有人护、火有人管。三是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摸排重点区域、重点设施、重点部位、重点目标和重点人群等存在引发森林火灾的隐患，包括：坟墓、铁塔等林下可燃物的清理，树线矛盾、防火道路不畅、森林消防水池（水箱）缺水等。要建立台账、及时更新、闭环管理，做到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四是要加强生产性用火的监管。防火期内，确需在林缘线100米范围内焚烧疫木、烧荒烧草等生产性用火，必须严格执行林区野外用火的管理规定，遵守“五不烧”原则 （即未经批准不烧、有风不烧、无灭火措施不烧、点火时间晚不烧、无人看守不烧），做到火灭人离，确保安全。五是坚持疏堵结合。各社区要大力倡导移风易俗、文明祭祀新风尚，通过设置集中祭祀点或者鲜花（树苗）置换纸烛等方式减少在林区林缘祭祀用火数量，采取集中收购、就地粉碎秸秆等方式管控农事用火。六是加大野外违规用火打击力度。加大对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惩处力度，并在居民群内公开曝光处理过程和结果，起到强有力“惩处一件，教育八方”的震慑作用。
四、加强值守监测，强化应急处置
[bookmark: _GoBack]要从预警监测、强化应急处置抓细防范森林草原火灾第三道应急防线。各社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通过微信、手机短信等平台和手段及时发布森林火险信息，提醒社区居民安全防火注意事项。各级队伍要及时补充和检修各种扑火机具、物资和设备，充分做好扑救火灾的一切准备，时刻保持临战状态。接到扑火命令，务必做到快速出动、快速反应，科学指挥、全力扑救，坚决把山火扑灭在萌芽状态，实现打早、打小、打了的目标。按照“指挥体系要健全、装备物资要充分、火场情况要清楚、力量配置要适当、灭火方式要科学、余火清理要彻底”等六方面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实施火灾扑救，坚决杜绝扑火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防火紧要期，要采取增派护林员、增设防火检查站（卡口）和延长巡山守卡时间等相应措施。连晴三天以上和高温干旱天气做到提级响应，加大林区景点、农林结合区和坟墓等重点部位巡护密度。春节、清明等重点时段，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加强值班值守。

                   黔江区人民政府城东街道办事处
202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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